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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本校五育樓 4 樓第 2 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陳碩鴻 

主席：劉校長慶中 

壹、宣讀 99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100 年 3 月 31 日）決議案執行情形：請洽悉。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本校 101 年度概算案，

請審議。 

照案通過。 會計室  依決議辦理。 

二、擬修正本校「以五項自

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支

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應

原則」。 

修正通過。 人事室 遵照辦理。 

三、擬修訂本校「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投資取得收益收

支管理要點」、「建教合

作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要

點」、「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收支管理要點」、「捐

贈 收 入 收 支 管 理 要

點」、「新興工程經費支

應要點」及「推廣教育

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照案通過。 會計室 遵照辦理。 

四、獲選本校通識績優教師

之獎金，擬以校務基金

之自籌收入支應案，提

請核備。 

校內既有規章中若其支應用途

符合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款

至第九款之項目者，毋須提送

本會審議或備查，請各該規章

負責單位修正相關法條；新擬

訂之規章，則改列為本會之報

通識教育

中心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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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案。 

五、提送本校「補助邀請國

外學者專家短期講學或

研究作業原則」備查

案，請討論。 

同提案四決議。 研究發展

處學術發

展組 

遵照辦理。 

六、提送本校「學術研究發

展補助要點」備查案，

請討論。 

同提案四決議。 研究發展

處學術發

展組 

遵照辦理。 

七、提送本校「專案計畫臨

時契僱人員實施要點」

備查案，請討論。 

同提案四決議。 研究發展

處學術發

展組 

遵照辦理。 

八、林森路旁原有眷屬宿舍

拆除後規劃新建「外籍

教師暨學生宿舍、育成

中心」案，已奉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審查同

意興建，經費由本校校

務基金自籌辦理，請討

論。 

照案通過，並請會計室及營繕

組妥適規劃編列年度相關經費

預算，視資金情形於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開會時做相關說

明。 

總務處 

營繕組 

遵照辦理。 

九、擬提撥本校校務基金

1,000 萬元投資案，分為

三種不同之投資組合，

請討論。 

以計畫組合 1---1,000 萬元投資

於富蘭克林坦伯頓全球投資系

列全球債券基金(美元計價)進

行投資。 

總務處 

出納組 

遵照辦理。 

 

貳、主席報告 

參、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總務處出納組工作報告：  

迄 100 年 11 月 30 日止，帳上餘額共 12億 2,985 萬 7,982 元，其中存放定期

存款者共 11億 9,995 萬 4,043 元，餘 2,990 萬 3,939 元為活期性存款，出納組

將視需要將資金於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間做適度調整，以滿足經費使用的需

要與賺取可賺取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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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務處營繕組工作報告： 

有關外籍教師暨學生宿舍、育成中心規劃興建案，已依據本校新興工程經費

支應要點第 2 點規定暨本會 99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決議案辦理。設計單位提報

30％設計成果業經提交本校 99 學年度第 5 次及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規劃委

員會議討論（如附件 1，pp.1-4）。計畫含直接工程成本、間接工程成本、物

價調整預估費、空調設備及公共藝術設置費等費用總經費新台幣 65,864千元

（如附件 2，pp.5-6）。修正後設計簡要說明如簡報資料(如簡報附檔)。 

三、會計室工作報告： 

 (一)100 年度截至 11 月底止本校業務收支及資本支出執行情形如下：  

  1.業務總收支及餘絀部分：(如附件 3，p.7 ) 

  (1)業務收入：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際數 8億 2,724 萬 7,147 元，較累計預算

數 7億 5,182 萬 8,000 元，增加 7,541 萬 9,147 元，主要係因學雜費減免

尚未認列減免金額，建教合作收入、其他補助收入等實際數較預計增加

所致。 

  (2)業務外收入：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際數 5,660 萬 8,370 元，較累計預算數

4,027 萬元，超收 1,633 萬 8,370 元，主要係因學生宿舍及場地使用收入

較預計增加。 

  (3)業務成本與費用：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際數 8億 1,807 萬 5,037 元，較累

計預算數 7億 3,555 萬 5,000 元，增加 8,252 萬 0,037 元，主要係因建教

合作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較預計增加。 

  (4)業務外費用：至 11 月底止累計實際數 3,671 萬 5,437 元，較累計預算數

3,354 萬 3,000 元，增加 317 萬 2,437 元，主要係因沖銷與附小間「內部

往來」科目帳務處裡，雜項費用較預計增加。  

  (5)以上收入與支出相抵後，本期累計賸餘 2,906 萬 5,043 元，較累計預算賸

餘 2,300 萬元，增加賸餘 606 萬 5,043 元。 

  2.資本支出計畫執行部份：(如附件 4，p.8 ) 

  截至 11 底止資本支出實際執行數 8,091 萬 6,950 元，較累計分配數 8,598

萬 3,000 元，減少 506 萬 6,050 元，執行率為 94.11%。 

(二)近年來因政府財政困難，對於學校的財源補助並無增加，又學雜費收入配合

政策無法調高，學雜費減免卻逐年提高，所以請各單位事先妥善規劃可支用

的經費，當用則用、撙節開支。 

肆、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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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發處學術發展組 

案由：擬修訂本校「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部份條文，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0 年 10 月 21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一次內部控制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要點業經 100 年 11 月 3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法規委員會議文

字潤飾。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5，p.9)及修正後條文(如附件 6，pp.10-11)。 

擬辦： 

一、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二、本案通過後，辦法修正前之節餘款亦比照修正後辦法辦理。 

決議： 

一、本要點八.(二).1「創新課程」修正為「創新及改善課程」，餘修正通過。 

二、本修正要點八.(二).3 之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與本校「學術研

究發展補助要點」三.補助類別：(二)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二擇一

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總務處事務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臨時契僱人員實施辦法」暨附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擬將本辦法之名稱修正為「校務基金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並將條文

中有關「臨時」兩字刪除。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已於日前公告自 101 年 1 月 1 日起「勞工基本工資」

調整為每月新台幣 18,780 元，本校原「校務基金進用臨時契僱人員實施

辦法」所規定之臨時契僱事務人員第一級及清潔人員國中以下學歷第一

級薪資，應予修正為自 18,780 元起敘，以符合勞工基本工資之規定。 

三、原臨時契僱事務人員第一級以上及清潔人員國中以下學歷第一級以上各

級之薪資，依原各級級距新台幣 500 元同步調整。但清潔人員高中以上

學歷第一級薪資 20,500 元仍高於現有勞工基本工資甚多，因此暫不調

整，待俟後勞工基本工資再有調整時，再行檢討是否修正。 

四、檢附「校務基金進用臨時契僱人員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

條文及附表(如附件 7，pp.12-20)。 

辦法：本案已於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法規委員會決議潤飾通過，提送行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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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為辦理「林森校區道路舖面改善工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新興工程經費支應要點第 2 點規定暨林森校區校園整體規劃報

告書辦理。 

二、為延續林森校區整體規劃目標，改善校區道路舖面及人行步道，提供安

全舒適之車行及人行空間，並增加基地保水、透水鋪面等綠建築指標，

達成永續環境的目標。 

三、本校「林森校區道路鋪面改善工程」經公開評選由慧宇建築師事務所辦

理規劃設計監造作業，規劃設計內容已於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園規劃委員

會議提出討論，目前進行修正作業中，預定 101 年度施作。 

四、目前規劃經費概估 1644 萬元，施作項目計有敬業路及六愛路道路舖面、

人行步道及週邊植栽景觀改善，排水設施及街道家具等項目，初步規劃

設計預算詳表如附件 8(pp.21-24)，請參閱。 

決議：列入 101 年度計畫型預算，但需視學校整體經費可容納範圍內作優先順序考

量；若經費有所不足時得採分階段施作或延一個年度實施。 

提案四 

案由：為辦理「民生校區學生宿舍外牆整修工程」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新興工程經費支應要點第 2 點規定辦理。 

二、民生校區學生宿舍外牆馬賽克磚多處有剝落情形，影響校園景觀及師生

安全，故辦理外牆美化改善工程，請黃冠華建築師事務所進行規劃設計。 

三、規劃設計方案已於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園規劃委員會議提出討論，目前進

行修正作業中，預定 101 年度施作。 

四、目前規劃經費概估 1000 萬元，施作項目包含 B、D棟學生宿舍外牆，主

要採用仿石多彩花紋塗料進行美化及改善，設計預算詳表如附件

9(pp.25-27)，請參閱。 

決議：列入 101 年度計畫型預算，但需視學校整體經費可容納範圍內作優先順序考

量；若經費有所不足時得採分階段施作或延一個年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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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語：為使外界人士瞭解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經費稽核委員會等運作情

形，有關該等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事項、相關法規及會議記錄等相

關規定，希望在本校首頁建置一資訊公開集中揭露的平台及運用超

連結方式，以方便外界人士查詢校務基金相關法規、預決算、會議

記錄及委員會運作情形等等資訊，以達資訊公開透明之目的，並昭

公信。 

柒、散會：同日上午 11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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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99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5 次校園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次校園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次校園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次校園規劃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地點：本校五育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校長慶中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伍文志 

壹、宣讀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園規劃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表）： 准予備查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一、 有關本校林森校區道

路鋪面改善工程規劃

設計內容之初步規劃。 

 

 

 

 

二、 有關本校「學術交流中

心」規劃構想書案。 

 

 

三、本校「綠色論壇中心」

規劃構想書案。 

總務處營繕組 

 

 

 

 

 

 

總務處營繕組 

 

 

 

總務處營繕組 

   1.已依委員意見完成設計圖說之修 

    正作業，目前依營繕組審查意見 

    作細部內容第 2 次修正。 

   2.於 100.6.3 奉校長指示今年度經費 

    以系所評鑑優先考量，俟經費與 

    施作時程配合再辦理發包。 

  空間使用功能及定位尚須進一步

研議，將擇期召開會議討論。 

 

 

  已依委員意見辦理內容修正，並

與圖書館討論因應未來數位化之

空間規方式及需求。 

 

 

貳、主席報告：（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本校「外籍教師暨學生宿舍、育成中心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內容，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外籍教師暨學生宿舍、育成中心新建工程」已完成公開評選作業，由郭書勝建

築師事務所獲選為最優廠商，並已於 100 年 6 月完成簽約。 

    二、為使規劃內容更符合本校需求，於細部設計作業前召集校園規劃委員聽取設計單位作

簡報說明，請各委員提供建議作為後續作業之參考。 

 

決議：  

請保管組及營繕組配合建築師作業需求，提供學人宿舍及校長宿舍之使用執照等相關文件。 

二、參考委員建議，請保管組考量學人宿舍申請拆除之可行性，並將該空間併入整體規劃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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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 

    三、請將首長宿舍周邊景觀納入整體規劃，其內部空間將來可作為陳列校史資料使用。 

   四、因配合整體規劃，在原設計範圍之外所增加之工程經費，請建築師估算後提供校方作

為後續編列年度預算之參考。 

   五、請參考委員建議，在外觀及色彩配置上能更加呈現在地化（文化創意及視覺藝術）及

國際化（國際教師及學生）之特質。 

   六、外籍教師宿舍 1 樓定位為校長宿舍，2、3 樓則定位為境外教師及招待貴賓之住宿空間。 

   七、育成中心 1 樓請再提供局部空間作為社區諮商中心，2 樓休憩室則可規劃成一處可多

功能使用之 BallRoom，並包含一儲藏室作為桌椅及器材之收納空間。 

   八、在各建築之進出通路空間、梯間入口之設計請再考量其使用便利性及安全性。 

   九、學生宿舍之浴廁位置，先依建築師規劃之方式設置，如後續於參考其他案例有調整之

必要時，再作修改。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本校「民生校區學生宿舍 B 棟外牆整修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規劃方案，請

討論。 

說明： 

本校「民生校區學生宿舍 B 棟外牆整修工程委託設計技術服務案」委由黃冠華建築師事務所

辦理。 

請規劃單位提出宿舍外牆美化改善所採用之材質規格及施作方案簡報說明，請各委員提供參

考建議。 

 

決議：  

請建築師依據委員提出有關材質耐用性之疑慮，提供參考資料並詳予說明。 

請建築師參考委員建議，考量局部外牆採用洗石子方式規劃，並分析其總工程經費因此所作

之調整供學校參考。 

有關建築師所作之配色方案，請營繕組組成小組進行後續之討論及選擇。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當日中午 12 時 10分。  

 

 

 

 

 

 

 

 

 

 



 
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園規劃委員會會議資料  

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8日（星期五）下午 4 時 

地點：本校五育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劉校長慶中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記錄：伍文志 

壹、宣讀 99 學年度第 5次校園規劃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表）： 准予備查 

 決議事項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一、有關本校「外籍教師

暨學生宿舍、育

成中心新建工

程」規劃設計內

容。 

 

 

 

 

二、有關本校「民生校區

學生宿舍 B 棟外

牆整修工程委託

設計技術服務

案」規劃方案。 

 

總務處營繕組 

 

 

 

 

 

 

總務處營繕組 

 

 

 

   1.已依委員意見完成設計圖說

之修  

    正作業，並完成 30%設計圖

說。 

   2.設計內容將於本次會議中討

論定 

    案後提報教育部審查。 

 

  

 

依委員意見進行修正，預定於 101

年度提出設計方案簽核

後，於暑假期間發包施

作。 

 

貳、主席報告：   （略）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本校「綠色論壇中心」規劃構想書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依據本校第 45次擴大行政會議決議事項辦理，考量以綠建築規劃論壇場所，以取代

國際會議廳之功能。 

  二、規劃單位李永欣建築師事務所做初步規劃構想書內容已提 99 學年度第 4 次校園規劃委員

會議討論，本次將請委員對修正後內容再次審查並提供建議。 

 

決議：  

請參考委員建議，將閱覽區和輕食活動區之區域互作調整，以符合其活動機能。 

請再強調本案之綠色建築特質，如省電、節能、通風、資源回收利用及周邊生態環境之構想等。 

依委員建議將更符合現代之智慧型建築構想融入本規劃書內。 

配合未來學校整合發展之需求，請於構想書內再強化本校興建綠色論壇中心之需要性。 

為能更符合未來綠建築之指標及示範性，生活習慣之改變與調整亦可做為規劃之方向，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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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依委員意見納入規劃參考。 

 

 

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營繕組 

案由：有關本校「外籍教師暨學生宿舍、育成中心新建工程」規劃設計內容，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外籍教師暨學生宿舍、育成中心新建工程」設計監造案由郭書勝建 

築師事務所負責，並已於 99 學年度第 5次校園規劃委員會議作初步規劃 

簡報。 

二、現已依委員意見完成修正，並製作預定陳報教育部審核之 30%規劃設計報告書，請委員

依規劃內容進行審查，討論修正定案後再陳報教育部。 

 

決議：  

請再補充學校因考量未來發展，將學人宿舍基地納入整體規劃之需求，並對於是否納入整體規

劃之差異性做對照說明，作為後續申請報廢拆除之參考。 

停車空間請依委員建議做調整，以利出入方便並符合安全性。 

有關原首長宿舍之歷史建築，俟後續再召開相關會議作未來之使用功能定位後，再逐步配合新

建工程規劃及整理。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當日下午 6 時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3333

收支餘絀表收支餘絀表收支餘絀表收支餘絀表中華民國100 年 11 月份 單位:新台幣元金    額 ％業務收入 778,812,000 827,247,147.00 751,828,000 75,419,147.00 10.03　教學收入 325,272,000 362,552,129.00 298,288,000 64,264,129.00 21.54　　學雜費收入 210,772,000 200,190,892.00 194,730,000 5,460,892.00 2.80　　學雜費減免(-) -15,000,000 -10,194,239.00 -15,000,000 4,805,761.00 -32.04　　建教合作收入 125,000,000 168,932,862.00 114,058,000 54,874,862.00 48.11　　推廣教育收入 4,500,000 3,622,614.00 4,500,000 -877,386.00 -19.50　其他業務收入 453,540,000 464,695,018.00 453,540,000 11,155,018.00 2.46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428,540,000 430,066,000.00 428,540,000 1,526,000.00 0.36　　其他補助收入 21,000,000 31,048,618.00 21,000,000 10,048,618.00 47.85　　雜項業務收入 4,000,000 3,580,400.00 4,000,000 -419,600.00 -10.49業務成本與費用 779,038,000 818,075,037.00 735,555,000 82,520,037.00 11.22　教學成本 657,061,000 699,165,104.00 620,594,000 78,571,104.00 12.66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531,141,000 526,609,628.00 502,983,000 23,626,628.00 4.70　　建教合作成本 122,500,000 168,932,862.00 114,582,000 54,350,862.00 47.43　　推廣教育成本 3,420,000 3,622,614.00 3,029,000 593,614.00 19.60　其他業務成本 10,000,000 11,598,445.00 8,802,000 2,796,445.00 31.77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0,000,000 11,598,445.00 8,802,000 2,796,445.00 31.77　管理及總務費用 109,697,000 105,268,818.00 104,009,000 1,259,818.00 1.21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109,697,000 105,268,818.00 104,009,000 1,259,818.00 1.21　其他業務費用 2,280,000 2,042,670.00 2,150,000 -107,330.00 -4.99　　雜項業務費用 2,280,000 2,042,670.00 2,150,000 -107,330.00 -4.99業務賸餘(短絀-) -226,000 9,172,110.00 16,273,000 -7,100,890.00 -43.64業務外收入 46,415,000 56,608,370.00 40,270,000 16,338,370.00 40.57　財務收入 9,500,000 6,271,283.00 6,852,000 -580,717.00 -8.48　　利息收入 9,500,000 6,271,283.00 6,852,000 -580,717.00 -8.48　其他業務外收入 36,915,000 50,337,087.00 33,418,000 16,919,087.00 50.63　　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 33,000,000 44,302,824.00 30,013,000 14,289,824.00 47.61　　受贈收入 1,000,000 2,012,402.00 1,000,000 1,012,402.00 101.24　　賠(補)償收入 15,000 19,254.00 12,000 7,254.00 60.45　　違規罰款收入 300,000 489,381.00 240,000 249,381.00 103.91　　雜項收入 2,600,000 3,513,226.00 2,153,000 1,360,226.00 63.18業務外費用 37,975,000 36,715,437.00 33,543,000 3,172,437.00 9.46　其他業務外費用 37,975,000 36,715,437.00 33,543,000 3,172,437.00 9.46　　雜項費用 37,975,000 36,715,437.00 33,543,000 3,172,437.00 9.46業務外賸餘(短絀-) 8,440,000 19,892,933.00 6,727,000 13,165,933.00 195.72本期賸餘(短絀-) 8,214,000 29,065,043.00 23,000,000 6,065,043.00 26.37

科  目  名  稱 比    較    增    減 (－)

本年度截至本月份累計數預 算 數本  年  度法定預算數 實 際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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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4444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明細表中華民國100 年 11 月份 單位:新台幣元實支數(3)
%(3)/(2

)

金額
(4)=(3)-(2)

%(4)/(2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52,000,000 0 0 152,000,000 85,983,000 80,916,950 94.11 -5,066,050 -5.89土地改良物 0 0 1,293,000 1,293,000 1,293,000 1,293,343 100.03 343 0.03 支出數係戶外音樂表演場地新建工程部分財物分類屬本科目者。　土地改良物 0 0 1,293,000 1,293,000 1,293,000 1,293,343 100.03 343 0.03房屋及建築 87,000,000 0 -954,869 86,045,131 47,020,000 21,387,473 45.49 -25,632,527 -54.51 未完工程支出數係新建室內游泳池規劃設計費、工程管理費等支出；因新建室內游泳池工程流標至6月方決標，施工期間復因颱風及天候影響，11月份因廠商延誤未及辦理估驗計價付款，致實支數與分配數產生差異。
一、督促承商提趕工計畫並檢討進度落後原因以提升施工效率。二、請監造廠商落實施工品質查驗及進度掌控，如期依約完成估驗計價程序。　房屋及建築 87,000,000 0 -954,869 86,045,131 47,020,000 4,307,368 9.16 -42,712,632 -90.84　未完工程-房屋及建築 0 0 0 0 0 17,080,105 17,080,105機械及設備 32,195,000 0 -338,131 31,856,869 16,565,000 33,883,022 204.55 17,318,022 104.55 應業務實際需要購置教學及研究用資訊設備等。　機械及設備 32,195,000 0 -338,131 31,856,869 16,565,000 33,883,022 204.55 17,318,022 104.55交通及運輸設備 1,768,000 0 0 1,768,000 1,068,000 1,561,545 146.21 493,545 46.21 應業務實際需要執行。　交通及運輸設備 1,768,000 0 0 1,768,000 1,068,000 1,561,545 146.21 493,545 46.21什項設備 31,037,000 0 0 31,037,000 20,037,000 22,791,567 113.75 2,754,567 13.75 應業務實際需要執行。　什項設備 31,037,000 0 0 31,037,000 20,037,000 22,791,567 113.75 2,754,567 13.75總    計 152,000,000 0 0 152,000,000 85,983,000 80,916,950 94.11 -5,066,050 -5.89 因新建室內游泳池工程流標至6月方決標，施工期間復因颱風及天候影響，11月份因廠商延誤未及辦理估驗計價付款，致實支數與分配數產生差異。
一、督促承商提趕工計畫並檢討進度落後原因以提升施工效率。二、請監造廠商落實施工品質查驗及進度掌控，如期依約完成估驗計價程序。

 計  畫  名  稱 執行情形實際執行數 比較增減(-)本 年 度奉准先行辦 理 數 合計(1)

本年度法    定預算數 調整數 改進措施累計預算分配數(2)

差異或落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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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5555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建教合作計畫結束後如有節餘，

其節餘款分配方式如下： 

(一)節餘款金額未達 1 萬元

者，全數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節餘款金額 1 萬元以上

者，其節餘款中 50％由學

校統籌運用，50％由負責

辦理之所屬院、中心等單

位統籌循環運用並召開

各單位相關會議決定支

應事項，得支應之事項如

下： 

1. 協助所系弱勢學生

以生活服務學習方

式順利就學；或培育

所系人才並鼓勵教

師開發創新課程提

供教學或研究助理。 

2. 充實所、系、中心等

單位教學設施。 

3. 補助所系學術活動

或教師出席國際會

議發表論文，其補助

經費額度依本校學

術研究發展補助要

點辦理。 

八、建教合作計畫結束後如有節餘，其

節餘款分配方式如下： 

(一)節餘款金額未達 1 萬元

者，全數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節餘款金額 1 萬元以上

者，其節餘款中 30％由學

校統籌運用，30％由負責

辦理之系、所、中心等單

位統籌循環運用，40％由

計畫主持人循環運用，得

支應於教學、行政、研究

等業務相關事項。 

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節

餘款之餘額悉由學校統籌運

用。 

 

建 教 合 作 補

助 研 究 經 費

節餘款，當用

則用，但不是

個人私款，不

宜 向 利 己 傾

斜，故不宜過

度 採 購 碳 粉

紙 張 或 個 人

出國旅費，宜

用 在 單 位 之

公 共 事 務 或

活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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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6666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    94.11.11.本校 9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95.10.05.本校第 1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10.13.本校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6.5.31 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60084050 號函同意備查 97.1.15.本校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9.18 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182813 號函同意備查 98.12.10 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12.17.本校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0.3.31.本校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建教合作包括與政府機關、公民營機構、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

簡稱建教合作機構）合作辦理與學校教育、研究目標有關事項，其範圍如下： 

(一)辦理專案學術研究計畫或實驗教學等事宜。 

(二)辦理各項學術或技術性服務事項。 

(三)辦理教育、訓練或實習等事宜。 

(四)其他有關建教合作事項。 

三、建教合作機構委託本校各單位或個人進行建教合作計畫（國科會計畫除外），應由各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擬具建教合作計畫簽署申請書，檢同經費預算表及合約書，簽會有關業務

單位，經人事室、會計室審核後，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作為計畫執行之依據。 

四、建教合作收入應掣發收據，有關收據之印製、保管、使用、依本校收據內部控管作業程

序辦理。 

五、建教合作計畫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

定年限保存。 

前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性收支財務報表，送教育部備

查，並依規定上網公告。 

六、建教合作計畫除專案特准外，應依本要點提列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之編列原則如下： 

計畫經費 未編列計畫主持費 編有計畫主持費 

10 萬元以下 6% 15% 

超過 10 萬元~100 萬元 12% 15% 

超過 100 萬元~500 萬元 9% 12% 

500 萬元以上 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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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機關委辦之建教、產學合作案若無編列行政管理費，但有編列計畫主持費、顧問

費、諮詢費等，計畫主持人應依本要點捐贈個人計畫收入所得 10%，回饋本校校務基

金統籌運用。  

七、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另依下列原則分配使用： 

(一)提撥 40％由學校統籌運用，作為支付水電、維護等必要之一般行政費用。 

(二)餘 60％為行政工作費，其分配比率另訂之。 

八、建教合作計畫結束後如有節餘，其節餘款分配方式如下： 

(一)節餘款金額未達 1 萬元者，全數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節餘款金額 1 萬元以上者，其節餘款中 50％由學校統籌運用，50％由負責辦理

之所屬院、中心等單位統籌循環運用並召開各單位相關會議決定支應事項，得支

應之事項如下： 

1. 協助所系弱勢學生以生活服務學習方式順利就學；或培育所系人才並鼓勵教

師開發創新課程提供教學或研究助理。 

2. 充實所、系、中心等單位教學設施。 

3. 補助所系學術活動或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其補助經費額度依本校學

術研究發展補助要點辦理。 

九、建教合作案所購置之房屋建築權利之歸屬，依雙方契約之規定；建教合作案所購置之圖

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另有約定外，應依規定由本校納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十、建教合作計畫收支應由其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人員，負責其執行運算、

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內部審核工作由業務單位負責，會計室負責帳務處理及彙

編財務報表。 

十一、建教合作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授權或讓與，另有約定者，依其約

定；無約定者，與建教合作機構商洽辦理。本校所得之專利收益，其管理與應用要點另

訂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本規章負責單位本規章負責單位本規章負責單位：：：：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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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7777 

校務基金校務基金校務基金校務基金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校務基金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 校務基金進用臨時契僱人員實施辦法 
刪除「臨時」兩

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並

促使行政事務人力配置靈活運

用，健全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

（以下簡稱契僱人員）管理制度，

提昇行政服務品質，促進勞資和

諧，以明確規範勞資雙方權利義

務，依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暨

中央相關法規，特訂定校務基金進

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並促

使行政事務人力配置靈活運用，健全

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臨

時契僱人員）管理制度，提昇行政服

務品質，促進勞資和諧，以明確規範

勞資雙方權利義務，依勞動基準法及

其施行細則暨中央相關法規，特訂定

校務基金進用臨時契僱人員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刪除「臨時」兩

字。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契僱人

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範圍內進用之專任編制外人

員。 

所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指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七條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臨時契僱人

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範圍內進用之專任編制外人員。 

所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指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

所定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刪除「臨時」兩

字。 

第三條  各單位因職員出缺或業

務擴增需要，擬申請契僱人員

時，應先自我進行人力分析及人

力評估後，並填報本校「職員、

臨時行政人員人力評估暨建議

表」送請人力評估小組審議，經

小組審核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准後

方能進用。 

前項人力評估小組由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

展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

主任秘書、人事主任及會計主任等

十三人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

人。 

第三條  各單位因職員出缺或業務擴

增需要，擬申請臨時契僱人員時，應

先自我進行人力分析及人力評估後，

並填報本校「職員、臨時行政人員人

力評估暨建議表」送請人力評估小組

審議，經小組審核通過並簽奉校長核

准後方能進用。 

前項人力評估小組由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主任

秘書、人事主任及會計主任等十三人

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刪除「臨時」兩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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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契僱人員之進用，除具

有相關專業及所需學歷水準外，

尚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具有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條

件。 

二、不得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

十一條規定之情事。 

三、品行端正及對國家忠誠。 

四、應受「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

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

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

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

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之

限制。 

第四條  臨時契僱人員之進用，除具

有相關專業及所需學歷水準外，尚須

符合下列要件： 

一、具有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條件。 

二、不得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

一條規定之情事。 

三、品行端正及對國家忠誠。 

四、應受「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

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

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

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

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任用。」之限制。 

刪除「臨時」兩

字。 

第五條  契僱人員之工作期限以

一年為原則，並在年度中或年終予

以工作考核。 

前項考核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臨時契僱人員之工作期限以

一年為原則，並在年度中或年終予以

工作考核。 

前項考核要點另訂之。 

刪除「臨時」兩

字。 

第六條  契僱人員應簽訂勞動契

約，並遵守本校契僱人員工作規

則。 

前項工作規則及勞動契約書另訂

之。 

新進契僱人員應先予定期契約試

用三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

再予正式簽約進用，其僱用日追

溯自試用日起算。 

第六條  臨時契僱人員應簽訂勞動契

約，並遵守本校臨時契僱人員工作規

則。 

前項工作規則另訂之；勞動契約書格

式及內容如附件一。 

新進臨時契僱人員應先予定期契約試

用三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

正式簽約進用，其僱用日追溯自試用

日起算。 

1. 刪除「臨時」

兩字。 

2.刪除附件一，由

各管理權責單

位自行訂定。 

第七條  契僱人員應於初任到職

當日至人事單位辦理報到手續並

繳交學經歷證件、身分證及健保轉

出單等資料。 

第七條  臨時契僱人員應於初任到職

當日至人事單位辦理報到手續並繳交

學經歷證件、身分證及健保轉出單等

資料。 

刪除「臨時」兩

字。 

第八條  契僱人員之職稱、資格條

件及薪酬標準，依附表一、二、三

之規定。 

第八條  臨時契僱人員之職稱、資格

條件及薪酬標準，依附表一、二、三

之規定。 

刪除「臨時」兩

字。 

第九條  契僱人員僱用期間，須接

受單位主管之督導，並遵守有關規

定及義務，如有違反得依勞動基準

法之規定予以解僱。 

第九條  臨時契僱人員僱用期間，須

接受單位主管之督導，並遵守有關規

定及義務，如有違反得依勞動基準法

之規定予以解僱。 

刪除「臨時」兩

字。 

第十條  契僱人員於僱用期間，除

公餘時間兼任建教合作計畫助理

第十條  臨時契僱人員於僱用期間，

除公餘時間兼任建教合作計畫助理工
刪除「臨時」兩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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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之有關規定，得比照本校編制

內人員辦理外，不得在上班時間於

校內、外兼職兼課。 

作之有關規定，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人

員辦理外，不得在上班時間於校內、

外兼職兼課。 

第十一條  管理單位如下： 

一、契僱人員（專業類、行政類、

技術類）為人事室。 

二、專案計畫契僱人員為研究發展

處。 

三、契僱事務人員、契僱清潔人員

為總務處。 

第十一條  管理單位如下： 

一、臨時契僱人員（專業類、行政類、

技術類）為人事室。 

二、專案計畫臨時契僱人員為研究發

展處。 

三、臨時契僱事務人員、臨時契僱清

潔人員為總務處。 

刪除「臨時」兩

字。 

附表二-說明事項：  

一、本表自民國 10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起適用。新僱契僱事務人員自第一

級薪酬支薪，本薪資表共計十五

級，第一級以新臺幣 18,780 元起

敘，每一等級距為新臺幣 500 元，

最高第十五級新臺幣 25,780 元。 

附表二-說明事項：  

一、本表自民國 100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起適

用。新僱事務人員自第一級薪酬支

薪，本薪資表共計十五級，第一級以

新台幣 18,380 元起敘，每一等級距為

新台幣 500 元，最高第十五級新台幣

25,380 元。 

1.配合 101 年 1

月 1日起基本工

資調整政策。 

2.增加契僱兩字 

3.台字改為臺字 

附表三-說明事項：  

一、本表自民國 10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

起適用。新僱契僱清潔人員自第一

級薪酬支薪，本表共計十五級，第

一級依勞工學歷起薪，工資自新臺

幣 20,500 元及 18,780 元起敘，

每一等級距為新臺幣 500 元，最

高第十五級新臺幣 27,500 元及

25,780 元。 

附表三-說明事項：  

一、本表自民國 100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起適

用。新僱臨時契僱清潔人員自第一級

薪酬支薪，本表共計十五級，第一級

依勞工學歷起薪，工資自新台幣

20,500 元及 18,380 元起敘，每一等

級距為新台幣 500 元，最高第十五級

新台幣 27,500 元及 25,380 元。 

1.配合 101 年 1

月 1 日起基本工

資調整政策。 

2. 刪除「臨時」

兩字。 

3. 台字改為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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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進用進用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契僱人員實施辦法契僱人員實施辦法契僱人員實施辦法 

(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                                                     97.01.31 本校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97.10.23 本校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1.20 本校 97 學年度第 3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附表一 

98.01.15 本校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34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4.22 本校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7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9.30 本校 99 學年度第 50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附表一 

                                                     99.10.28 本校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5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6.23 本校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9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附表一 

100.  .  本校第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並促使行政事務人力配置靈活運用，健全校務基金進用工作

人員（以下簡稱契僱人員）管理制度，提昇行政服務品質，促進勞資和諧，以明確

規範勞資雙方權利義務，依勞動基準法及其施行細則暨中央相關法規，特訂定校務

基金進用契僱人員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契僱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進用之專任編制

外人員。 

所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所定收入

及學雜費收入。 

第三條  各單位因職員出缺或業務擴增需要，擬申請契僱人員時，應先自我進行人力分析及

人力評估後，並填報本校「職員、臨時行政人員人力評估暨建議表」送請人力評估

小組審議，經小組審核通過並簽奉校長核准後方能進用。 

前項人力評估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圖書館

館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人事主任及會計主任等十三人組成，並由副校長擔

任召集人。 

第四條  契僱人員之進用，除具有相關專業及所需學歷水準外，尚須符合下列要件： 

一、具有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條件。 

二、不得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 

三、品行端正及對國家忠誠。 

四、應受「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

關「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

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之限制。 

第五條  契僱人員之工作期限以一年為原則，並在年度中或年終予以工作考核。 

        前項考核要點另訂之。 

第六條  契僱人員應簽訂勞動契約，並遵守本校契僱人員工作規則。 

        前項工作規則及勞動契約書另訂之。 

        新進契僱人員應先予定期契約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正式簽約進

用，其僱用日追溯自試用日起算。 

第七條  契僱人員應於初任到職當日至人事單位辦理報到手續並繳交學經歷證件、身分證及

健保轉出單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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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契僱人員之職稱、資格條件及薪酬標準，依附表一、二、三之規定。 

第九條  契僱人員僱用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之督導，並遵守有關規定及義務，如有違反得

依勞動基準法之規定予以解僱。 

第十條  契僱人員於僱用期間，除公餘時間兼任建教合作計畫助理工作之有關規定，得比照

本校編制內人員辦理外，不得在上班時間於校內、外兼職兼課。 

第十一條  管理單位如下： 

一、契僱人員（專業類、行政類、技術類）為人事室。 

二、專案計畫契僱人員為研究發展處。 

三、契僱事務人員、契僱清潔人員為總務處。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本校契僱人員工作規則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

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人事室、總務處（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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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契僱人員薪酬支給表 
97.01.31 本校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97.11.20 本校 97 學年度第 3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09.30 本校 99 學年度第 50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6.23 本校99學年度第二學期第59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0.  .  本校第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單位：新臺幣元/月 
一 二 三 四 五 

層級 
 

資 
格 

薪級 

高中（職） 

畢業以上 

專科 

畢業以上 

大學 

畢業以上 

碩士 

畢業以上 

博士 

畢業以上 專業類 助理企劃 專案企劃 
執行企劃 

專案經理 

執行長 

總企劃 行政類 一般助理 中級助理 高級助理 特別助理 

職 

 

稱 技術類 助理管理師 
環境工程師 
程式設計師 

分析師 
管理師 

高級分析師 第二十級 32,800 36,700 38,900 47,600 54,700 第十九級 32,300 36,100 38,300 46,800 53,700 第十八級 31,800 35,500 37,700 46,000 52,700 第十七級 31,300 34,900 37,100 45,200 51,700 第十六級 30,800 34,300 36,500 44,400 50,700 第十五級 29,800 33,100 35,300 42,800 48,700 第十四級 29,300 32,500 34,700 42,000 47,700 第十三級 28,800 31,900 34,100 41,200 46,700 第十二級 28,300 31,300 33,500 40,400 45,700 第十一級 27,800 30,700 32,900 39,600 44,700 第十級 26,800 29,500 31,700 38,000 42,700 第九級 26,300 28,900 31,100 37,200 41,700 第八級 25,800 28,300 30,500 36,400 40,700 第七級 25,300 27,700 29,900 35,600 39,700 第六級 24,800 27,100 29,300 34,800 38,700 第五級 23,800 25,900 28,100 33,200 36,700 第四級 23,300 25,300 27,500 32,400 35,700 第三級 22,800 24,700 26,900 31,600 34,700 第二級 22,300 24,100 26,300 30,800 3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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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級 21,200 22,700 24,700 28,500 32,700 

    

專業能力技術加給 
類
別 特殊專業能力加給 專業證照加給 備註 

金
額 

3,000~15,000 元 

 

技
 
術

 
加

 
給
 

說 

 

明 

用人單位得就所僱人員之特殊專長對工作內容之助益，視單位經費狀況於加給額度內按月酌發特殊能力加給。  
一、經用人單位認定與工作內容相關之專業證照且對工作有助益者，得支給之。 二、各用人單位得視該領域之證照等級於金額範圍內按月支給加給。 三、於證照有效期間內發給。 

專業能力技術加給之特殊專業能力加給及專業證照加給兩項兼具時，僅得擇一支領。   
 

說明事項： 

一、具有各層級職務所訂資格之一者，始得報考。 

二、本表自 97年 2月 18 日起施行。97年 2月起新進契僱人員，自各該層級職務最低給薪額度

支酬，以高資低用者亦同。 

三、本校契僱人員如確因業務需要，經本校核准續僱用，服務至年終滿一年並經單位主管嚴格

考核表現優良者，得提敘一級支酬，但以提敘至各該等級之最高級距為限。 

四、本校契僱人員於同一層級服務期間滿三年以上者，得參加本校契僱人員高一層級職缺之升

遷，晉升高一層級職務僱用。 

五、契僱人員第四點之規定參加本校高一層級職缺甄試，取得較高之職務生效後，其薪酬改依

高一層級核薪，並改支相當薪酬等級之較高薪級支給薪酬。 

六、有關技術類職稱得依相關行業等級及資格條件依行政程序簽奉核可後沿用，其僱用程序仍

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七、為激勵士氣，由本校人力評估小組決定第三、四、五層級人員比例人數，經簽奉核可後，

自 98年 1月 1日實施。現職契僱人員均得參加晉升高一層級之職務升遷，不受第四點規定

限制。另升遷考核表由人事室另訂，經簽奉核可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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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進用進用進用契僱事務人員薪酬支給表契僱事務人員薪酬支給表契僱事務人員薪酬支給表契僱事務人員薪酬支給表     
97 年 1 月 31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 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20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4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23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59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月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次擴大行政會議通過 
職責程度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下，運用基本學識或初步專業技能，辦理簡易

之事務性工作或技術性工作 

所具知能條件 高級中等學校（含高職）或以上學校畢業者 

第十五級 25,780 

第十四級 25,280 

第十三級 24,780 

第十二級 24,280 

第十一級 23,780 

第十級 23,280 

第九級 22,780 

第八級 22,280 

第七級 21,780 

第六級 21,280 

第五級 20,780 

第四級 20,280 

第三級 19,780 

第二級 19,280 

等級薪酬 （薪資） 

第一級 18,780 

說明事項：  

一、本表自民國 101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日日日起適用。新僱用事務人員自第一級薪酬支薪，本薪資表共計

十五級，第一級以新臺幣 18,780 元起敘，每一等級距為新台幣 500 元，最高第十五級

新臺幣 25,780 元。 

二、原受僱為本校事務人員者，其僱用薪資等級，經重新簽陳 校長核定後，依僱用契約等級

薪酬支薪。 

三、事務人員經年終考核或另予考核列甲等以上者，得提敘一級薪酬支薪，但以提敘至各該

等級之最高薪酬為限。 

四、事務人員如確因用人單位特殊業務需要，且具有專業證照者，得加發月支薪酬新臺幣

3,000~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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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校務基金進用契僱清潔人員薪酬支給表  

99年10月28日本校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51次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100年 6月 23日本校 99學年度第二學期第 59次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100年  月   日本校100學年度第一學期第   次擴大行政會議通過 
職責程度 在一般或直接監督下，執行校舍清潔工作或技術性清潔維護工作 

所具知能條件 高級中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國民中學以下學校畢業者 

第十五級 27,500 25,780 

第十四級 27,000 25,280 

第十三級  26,500 24,780 

第十二級  26,000 24,280 

第十一級  25,500 23,780 

第十級  25,000 23,280 

第九級  24,500 22,780 

第八級  24,000 22,280 

第七級  23,500 21,780 

第六級  23,000 21,280 

第五級  22,500 20,780 

第四級  22,000 20,280 

第三級  21,500 19,780 

第二級  21,000 19,280 

等級薪酬 

(薪資) 

第一級  20,500 18,780 

 

說明事項：  

一、本表自民國101年年年年1月月月月1日日日日起適用。新僱契僱清潔人員自第一級薪酬支薪，本表共計十五

級，第一級依勞工學歷起薪，工資自新臺幣20,500元或18,780元起敘，每一等級距為新

臺幣500元，最高第十五級新臺幣27,500元或25,780元。 

二、契僱清潔人員經年終工作考核或另予工作考核列甲等以上者，得晉敘一級薪酬支薪，但

以晉敘至各該等級之最高薪酬為限。 

三、契僱清潔人員領班，如確因業務需要聯絡本校各項臨時交辦事宜，得每月加發薪酬新臺

幣 500 元。 


















